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6號

抗  告  人  陳嘉龍  

代  理  人  王友正律師

相  對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凌忠嫄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

年12月27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

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

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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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

額。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

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

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

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

分別定有明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

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

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

債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

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

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

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

據之責，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

應知之最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

旨，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

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

清償債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

者，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

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

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

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

立法理由參照）。次按裁定經宣示後，為該裁定之法院、審

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受其羈束；不宣示者，經公告或

送達後受其羈束，民事訴訟法第238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以

裁定期間雖非不變期間，當事人依裁定應補正之行為，如已

逾法院之裁定期間，雖於法院尚未認其所為之訴訟行為為不

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惟當事人逾裁定期間之

補正行為，仍須於駁回之裁定公告或送達前，始生補正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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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故經法院以未依限補正而裁定駁回後，於事後之抗告程

序中始為補正行為者，則難認發生補正之效力。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雖未於原審裁定前提出無缺漏之銀行

帳戶存款及列表說明之保單，惟並非無法補正，且抗告人並

未置之不理，縱再次提供資料仍有缺漏，並非無法補正，原

審竟未先定期命補正，亦未進行闡明，又抗告人並無隱匿積

欠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之車貸，而國泰

銀行及臺灣銀行均非常用帳戶，抗告人並無隱匿情形。原審

裁定即遽為駁回抗告人之聲請，顯有違誤，請求廢棄原裁

定，裁定准予進行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聲請更生，原審認其檢附之資料未齊備，於民

國113年8月26日裁定命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前補正該裁定

附件之資料，該裁定已合法送達抗告人代理人收受（見原審

卷第69頁）。嗣抗告人於113年10月29日方提出陳報狀，惟

仍有缺漏，經原審於同日調查訊問，並命抗告人於113年11

月19日前補正缺漏資料及應提出資料（見原審卷第142

頁），惟抗告人於113年11月12日所提陳報狀猶未補正完

全，原審乃於113年12月27日以抗告人無正當理由未提出關

係文件，亦無正當理由不為財產狀況報告，有消債條例第44

調、第46條第3款情形，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該駁

回裁定已於當日即113年3月27日公告。至抗告人雖稱原審未

先定期命補正，亦未行使闡明義務云云，惟原審於補正裁定

已明確記載：「聲請人應提出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之『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並自行列表說

明以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

單及現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名稱、種類？每月（年）繳

納保險費金額？若已終止保險契約，則應陳報終止日期、領

取解約金數額，並提出相關資料整理成冊到院供核。」等

語，且抗告人之代理人於訊問期日庭表示：「保險同業公會

及集保中心之資料因作業需要時間目前尚未取得，給我們二

週時間，會在具狀提出」等語，顯見抗告人非不能知悉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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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裁定駁回前補正。況原審已於調查訊問程序諭知抗告人

於113年11月19日前補正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心之資料，

並提出抗告人所稱對於和潤公司欠款新臺幣170萬元之原始

借貸契約、歷來撥款、還款紀錄，並陳報計算至113年8月9

日為止及訊問期日止，所積欠款項之總金額各為何，所提出

資料請自行向和潤公司申請，並應提出和潤公司出具之上開

資料，而非自行計算或自行製作之資料，另亦應提出上開債

務之擔保物於113年10月25日之合理市價及其相關依據，如

確認該擔保物已遭拍賣，則得以提出該擔保物實際拍賣價格

以為取代。然抗告人嗣後僅具狀陳報車貸之手機截圖資料及

國泰公司之保單查詢資料，可見抗告人確有未如實提出財產

狀況而違反其應負協力報告義務之情事，而其未據實陳報其

財產狀況，致使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清償債務能力，揆諸上

開說明，有不合聲請更生要件之情形，本件抗告意旨所執理

由，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既有未盡據實報告義務之情事，已足堪認

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則依上列規

定及說明，抗告人違反消債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規

定，而未盡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自應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

請。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

是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及變更原裁定，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張淑華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

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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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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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知之最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次按裁定經宣示後，為該裁定之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受其羈束；不宣示者，經公告或送達後受其羈束，民事訴訟法第238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以裁定期間雖非不變期間，當事人依裁定應補正之行為，如已逾法院之裁定期間，雖於法院尚未認其所為之訴訟行為為不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惟當事人逾裁定期間之補正行為，仍須於駁回之裁定公告或送達前，始生補正之效力，故經法院以未依限補正而裁定駁回後，於事後之抗告程序中始為補正行為者，則難認發生補正之效力。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雖未於原審裁定前提出無缺漏之銀行帳戶存款及列表說明之保單，惟並非無法補正，且抗告人並未置之不理，縱再次提供資料仍有缺漏，並非無法補正，原審竟未先定期命補正，亦未進行闡明，又抗告人並無隱匿積欠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之車貸，而國泰銀行及臺灣銀行均非常用帳戶，抗告人並無隱匿情形。原審裁定即遽為駁回抗告人之聲請，顯有違誤，請求廢棄原裁定，裁定准予進行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聲請更生，原審認其檢附之資料未齊備，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裁定命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前補正該裁定附件之資料，該裁定已合法送達抗告人代理人收受（見原審卷第69頁）。嗣抗告人於113年10月29日方提出陳報狀，惟仍有缺漏，經原審於同日調查訊問，並命抗告人於113年11月19日前補正缺漏資料及應提出資料（見原審卷第142頁），惟抗告人於113年11月12日所提陳報狀猶未補正完全，原審乃於113年12月27日以抗告人無正當理由未提出關係文件，亦無正當理由不為財產狀況報告，有消債條例第44調、第46條第3款情形，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該駁回裁定已於當日即113年3月27日公告。至抗告人雖稱原審未先定期命補正，亦未行使闡明義務云云，惟原審於補正裁定已明確記載：「聲請人應提出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並自行列表說明以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單及現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名稱、種類？每月（年）繳納保險費金額？若已終止保險契約，則應陳報終止日期、領取解約金數額，並提出相關資料整理成冊到院供核。」等語，且抗告人之代理人於訊問期日庭表示：「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心之資料因作業需要時間目前尚未取得，給我們二週時間，會在具狀提出」等語，顯見抗告人非不能知悉應於原審裁定駁回前補正。況原審已於調查訊問程序諭知抗告人於113年11月19日前補正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心之資料，並提出抗告人所稱對於和潤公司欠款新臺幣170萬元之原始借貸契約、歷來撥款、還款紀錄，並陳報計算至113年8月9日為止及訊問期日止，所積欠款項之總金額各為何，所提出資料請自行向和潤公司申請，並應提出和潤公司出具之上開資料，而非自行計算或自行製作之資料，另亦應提出上開債務之擔保物於113年10月25日之合理市價及其相關依據，如確認該擔保物已遭拍賣，則得以提出該擔保物實際拍賣價格以為取代。然抗告人嗣後僅具狀陳報車貸之手機截圖資料及國泰公司之保單查詢資料，可見抗告人確有未如實提出財產狀況而違反其應負協力報告義務之情事，而其未據實陳報其財產狀況，致使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清償債務能力，揆諸上開說明，有不合聲請更生要件之情形，本件抗告意旨所執理由，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既有未盡據實報告義務之情事，已足堪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則依上列規定及說明，抗告人違反消債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規定，而未盡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自應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是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及變更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張淑華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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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

年12月27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

    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

    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

    所在地。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

    。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

    債務人扶養之人。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

    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

    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

    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

    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

    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

    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

    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

    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

    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

    之責，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

    知之最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

    ，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

    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

    償債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

    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

    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

    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

    護之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

    理由參照）。次按裁定經宣示後，為該裁定之法院、審判長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受其羈束；不宣示者，經公告或送達

    後受其羈束，民事訴訟法第238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以裁定

    期間雖非不變期間，當事人依裁定應補正之行為，如已逾法

    院之裁定期間，雖於法院尚未認其所為之訴訟行為為不合法

    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惟當事人逾裁定期間之補正

    行為，仍須於駁回之裁定公告或送達前，始生補正之效力，

    故經法院以未依限補正而裁定駁回後，於事後之抗告程序中

    始為補正行為者，則難認發生補正之效力。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雖未於原審裁定前提出無缺漏之銀行

    帳戶存款及列表說明之保單，惟並非無法補正，且抗告人並

    未置之不理，縱再次提供資料仍有缺漏，並非無法補正，原

    審竟未先定期命補正，亦未進行闡明，又抗告人並無隱匿積

    欠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之車貸，而國泰

    銀行及臺灣銀行均非常用帳戶，抗告人並無隱匿情形。原審

    裁定即遽為駁回抗告人之聲請，顯有違誤，請求廢棄原裁定

    ，裁定准予進行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聲請更生，原審認其檢附之資料未齊備，於民

    國113年8月26日裁定命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前補正該裁定

    附件之資料，該裁定已合法送達抗告人代理人收受（見原審

    卷第69頁）。嗣抗告人於113年10月29日方提出陳報狀，惟

    仍有缺漏，經原審於同日調查訊問，並命抗告人於113年11

    月19日前補正缺漏資料及應提出資料（見原審卷第142頁）

    ，惟抗告人於113年11月12日所提陳報狀猶未補正完全，原

    審乃於113年12月27日以抗告人無正當理由未提出關係文件

    ，亦無正當理由不為財產狀況報告，有消債條例第44調、第

    46條第3款情形，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該駁回裁定

    已於當日即113年3月27日公告。至抗告人雖稱原審未先定期

    命補正，亦未行使闡明義務云云，惟原審於補正裁定已明確

    記載：「聲請人應提出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之『中華民國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並自行列表說明以聲

    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單及現

    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名稱、種類？每月（年）繳納保險

    費金額？若已終止保險契約，則應陳報終止日期、領取解約

    金數額，並提出相關資料整理成冊到院供核。」等語，且抗

    告人之代理人於訊問期日庭表示：「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

    心之資料因作業需要時間目前尚未取得，給我們二週時間，

    會在具狀提出」等語，顯見抗告人非不能知悉應於原審裁定

    駁回前補正。況原審已於調查訊問程序諭知抗告人於113年1

    1月19日前補正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心之資料，並提出抗

    告人所稱對於和潤公司欠款新臺幣170萬元之原始借貸契約

    、歷來撥款、還款紀錄，並陳報計算至113年8月9日為止及

    訊問期日止，所積欠款項之總金額各為何，所提出資料請自

    行向和潤公司申請，並應提出和潤公司出具之上開資料，而

    非自行計算或自行製作之資料，另亦應提出上開債務之擔保

    物於113年10月25日之合理市價及其相關依據，如確認該擔

    保物已遭拍賣，則得以提出該擔保物實際拍賣價格以為取代

    。然抗告人嗣後僅具狀陳報車貸之手機截圖資料及國泰公司

    之保單查詢資料，可見抗告人確有未如實提出財產狀況而違

    反其應負協力報告義務之情事，而其未據實陳報其財產狀況

    ，致使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清償債務能力，揆諸上開說明，

    有不合聲請更生要件之情形，本件抗告意旨所執理由，尚無

    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既有未盡據實報告義務之情事，已足堪認

    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則依上列規

    定及說明，抗告人違反消債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規定

    ，而未盡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自應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

    。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是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及變更原裁定，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張淑華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

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

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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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一、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二、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三、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四、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更生聲請前二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並對於前條所定事項補充陳述、提出關係文件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43條第1項、第6項、第4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債務人經法院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者，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消債條例第8條、第46條第3款復有明定。是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信用、工作之狀況，本應知之最詳之理，且參諸同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之意旨，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或有不實陳述，或拒絕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之情形，有礙法院關於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是否有不能清償之虞，毀諾可否歸責之判斷者，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又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同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次按裁定經宣示後，為該裁定之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受其羈束；不宣示者，經公告或送達後受其羈束，民事訴訟法第238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以裁定期間雖非不變期間，當事人依裁定應補正之行為，如已逾法院之裁定期間，雖於法院尚未認其所為之訴訟行為為不合法予以駁回前，其補正仍屬有效，惟當事人逾裁定期間之補正行為，仍須於駁回之裁定公告或送達前，始生補正之效力，故經法院以未依限補正而裁定駁回後，於事後之抗告程序中始為補正行為者，則難認發生補正之效力。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雖未於原審裁定前提出無缺漏之銀行帳戶存款及列表說明之保單，惟並非無法補正，且抗告人並未置之不理，縱再次提供資料仍有缺漏，並非無法補正，原審竟未先定期命補正，亦未進行闡明，又抗告人並無隱匿積欠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潤公司）之車貸，而國泰銀行及臺灣銀行均非常用帳戶，抗告人並無隱匿情形。原審裁定即遽為駁回抗告人之聲請，顯有違誤，請求廢棄原裁定，裁定准予進行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抗告人聲請更生，原審認其檢附之資料未齊備，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裁定命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前補正該裁定附件之資料，該裁定已合法送達抗告人代理人收受（見原審卷第69頁）。嗣抗告人於113年10月29日方提出陳報狀，惟仍有缺漏，經原審於同日調查訊問，並命抗告人於113年11月19日前補正缺漏資料及應提出資料（見原審卷第142頁），惟抗告人於113年11月12日所提陳報狀猶未補正完全，原審乃於113年12月27日以抗告人無正當理由未提出關係文件，亦無正當理由不為財產狀況報告，有消債條例第44調、第46條第3款情形，裁定駁回債務人更生之聲請，該駁回裁定已於當日即113年3月27日公告。至抗告人雖稱原審未先定期命補正，亦未行使闡明義務云云，惟原審於補正裁定已明確記載：「聲請人應提出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之『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投保查詢單』，並自行列表說明以聲請人及其母親游雯淇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單及現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其名稱、種類？每月（年）繳納保險費金額？若已終止保險契約，則應陳報終止日期、領取解約金數額，並提出相關資料整理成冊到院供核。」等語，且抗告人之代理人於訊問期日庭表示：「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心之資料因作業需要時間目前尚未取得，給我們二週時間，會在具狀提出」等語，顯見抗告人非不能知悉應於原審裁定駁回前補正。況原審已於調查訊問程序諭知抗告人於113年11月19日前補正保險同業公會及集保中心之資料，並提出抗告人所稱對於和潤公司欠款新臺幣170萬元之原始借貸契約、歷來撥款、還款紀錄，並陳報計算至113年8月9日為止及訊問期日止，所積欠款項之總金額各為何，所提出資料請自行向和潤公司申請，並應提出和潤公司出具之上開資料，而非自行計算或自行製作之資料，另亦應提出上開債務之擔保物於113年10月25日之合理市價及其相關依據，如確認該擔保物已遭拍賣，則得以提出該擔保物實際拍賣價格以為取代。然抗告人嗣後僅具狀陳報車貸之手機截圖資料及國泰公司之保單查詢資料，可見抗告人確有未如實提出財產狀況而違反其應負協力報告義務之情事，而其未據實陳報其財產狀況，致使本院無從判斷其實際清償債務能力，揆諸上開說明，有不合聲請更生要件之情形，本件抗告意旨所執理由，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既有未盡據實報告義務之情事，已足堪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則依上列規定及說明，抗告人違反消債條例第44條、第46條第3款規定，而未盡據實報告之協力義務，自應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原審據此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於法並無違誤。是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及變更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張淑華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柏瑄





